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慶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冠佑律師

            張尚宸律師

被      告  張嘉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楊偉奇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背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761

1號、109年度偵字第7612號、109年度偵字第13497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江慶鐘及張嘉麟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如下：

一、江慶鐘於民國103年2月22日起至107年8月8日止，擔任草大

木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

下稱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復為草大木休閒旅館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草大木休旅公司）之董事長及六星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六星集公司；登記負責人為傅信欽）之實際負責

人；張嘉麟於107年8月8日前任職於六星集公司，並擔任草

大木公司之經理，復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受

江慶鐘指示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實際負責人仍為江慶

鐘）。江慶鐘及張嘉麟均係為草大木公司暨該公司全體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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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事務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義務，為草大木

公司謀取利益，避免草大木公司承受財產上風險或損害。

二、緣江慶鐘欲在新竹縣北埔鄉進行土地及產業開發，而於103

年8月7日以其個人名義參與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案

件第2次拍賣程序，並以總價新臺幣（下同）7,782萬4,888

元拍得243筆土地，其中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

○000○000地號、湖東段61、62、66、67、83、84、85、8

6、87、95、97、98地號等16筆林業用地（面積共計1萬465.

72坪；拍定標價共計565萬6,000元）及坐落新竹縣北埔鄉湖

尾段265、419、420、422、440、441、442、443、444、44

6、447、448、449、450地號等14筆農牧用地（面積共計1萬

4882.507坪；拍定標價共計734萬4,000元）等30筆土地（下

合稱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為1,300萬元。江慶鐘

拍得上開243筆土地後，又以本案30筆土地其中除上開坐落

新竹縣○○鄉○○段00地號土地外之其餘29筆土地設定抵押

權，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分行（下稱中小

企銀）貸款5,700萬元，用以支付其拍得上開土地之尾款。

詎江慶鐘單獨或與張嘉麟共同為下列犯行：

(一)江慶鐘代表草大木公司向其本人購買土地部分：

　1.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僅1,300萬元，而

本院辦理拍賣時委託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

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488萬2,507元，另江慶鐘向中小

企銀申請上開抵押貸款時，中小企銀就設定抵押之上開29筆

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706萬505元，是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

價或鑑定價額均未達2,000萬元；江慶鐘亦明知依公司法第2

06條第2項及同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8條之規定，倘其本身

欲與草大木公司間締結契約、買賣本案30筆土地，因其為契

約當事人兼利害關係人，需於董事會中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並於董事會討論該議案時離席或退出表決，以

免產生爭議。

　2.詎江慶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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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03年11月6日11時許，在草大木公司會議室內，以草大木

公司董事長之身分召開董事會（下稱103年11月6日董事

會），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林聖凱係江慶鐘之秘書兼

特助、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賴雅玲係江慶鐘之特助，林

聖凱及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監察

人之人頭，其2人並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或

監督，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

示，而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濮家琦、林子皓均僅係任職於

草大木公司或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對於自己當時被推派

為草大木公司董事乙事全然不知，亦不知自己曾簽署過之文

件中包含「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其2人實際

上並未出席、參與103年11月6日董事會等情，在該次董事會

中刻意隱瞞本案30筆土地係江慶鐘個人以上開拍定標價拍得

之事實，且未提出任何鑑價、訪價或關於土地價額客觀評估

之資料，即指示唯一在場之董事林聖凱同意通過其提出「由

草大木公司以總價5,906萬2,180元（16筆林業用地以每坪2,

000元計算，共計3,251萬7,520元；14筆農牧用地以每坪6,0

00元計算，共計2,654萬4,660元）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議

案。江慶鐘復於決議後，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

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

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上開金額向其本人購買本案30

筆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

及其個人私章。

　3.江慶鐘另於104年間，以其個人名義與賴慶城簽訂日期為「1

04年3月29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江慶鐘以1,043

萬元向賴慶城購買鄰近本案30筆土地、坐落新竹縣○○鄉○

○段000地號之土地（下稱306號土地）後，旋於同年以草大

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交易日期

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

以1,043萬元向其本人購買306號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

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嗣草大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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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支付上揭購買土地費用及後續開發成本而辦理增資發行新

股，由該公司股東王世雄、法人股東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大亞創投公司）、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

（下稱國發基金）先後匯入投資款共計7,744萬元予草大木

公司名下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戶（帳號詳

卷）後，江慶鐘即承接上揭不法利益之意圖，接續指示不知

情之草大木公司會計人員賈淑雲以「代墊款」、「土地預

付」、「土地訂金」、「北埔土地」等開立傳票名義，從草

大木公司上開玉山商銀帳戶內提領現金交付予江慶鐘，或從

該帳戶匯款至江慶鐘名下之玉山商銀帳戶等方式，陸續將上

開公司股東匯入之投資款中共計6,949萬2,180元（包含購買

本案30筆土地之5,906萬2,180元及購買306號土地之1,043萬

元）給付予江慶鐘；然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卻始終登

記在江慶鐘名下，遲未移轉登記予草大木公司。

　4.江慶鐘以上揭方式獲得本案30筆土地買賣契約價金與其取得

土地成本（即拍定價）之差額共計4,606萬2,180元（計算

式：5,906萬2,180元-1,300萬元），以及保有本案30筆土地

與306號土地登記所有人身分之不法利益。

(二)江慶鐘與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部

分：

　1.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立上開契約並已給付全額購地價款予

江慶鐘後，即於106年間起委託富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

稱富璟公司）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擬定草大木休

閒旅館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向新竹縣政府提出非都市土地

申請變更為一般旅館使用興辦事業計畫，並規劃將本案30筆

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之使用分區從「山坡地保

育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而提出使用地變更編定計

畫，將上開土地劃分為餐飲區、住宅區、遊憩設施區、沉砂

滯洪池、聯外道路、保育區及不可開發區等，已著手進行該

等土地開發準備作業。然草大木公司於107年6月29日股東會

改選董監事後，由法人股東大亞創投公司指派總經理李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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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兼草大木公司之監察人，李文

彬上任後查核草大木公司相關資料，始發現江慶鐘上揭將本

案30筆土地以顯高於拍定價額售予草大木公司之事，遂向江

慶鐘要求查核相關帳務資料。

　2.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週邊土地已進

入開發準備作業階段，待後續依法完成計畫審核、地目變

更、分割複丈等相關程序後，即可依計畫進行開發，本案30

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價值將巨幅增長，草大木公司亦可預

期藉由該等土地之開發計畫謀取巨大利潤。然江慶鐘為避免

其上揭高價出售土地之犯行遭發現與究責，竟另與張嘉麟共

同基於意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犯意聯絡，由江慶鐘指示

張嘉麟接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並指示張嘉麟於107年8月9

日中午12時許召開「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下稱107年8

月9日董事會）」，且未依正常程序發出開會通知、未通知

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李文彬，僅由張嘉麟於開會前1日

（即107年8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告知時任草大木

公司董事之郝旭烈（亦為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開會時

間，致李文彬及當時已排定出差行程之郝旭烈均無法出席10

7年8月9日董事會；江慶鐘及張嘉麟復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

董事之陳雪卿僅係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時任草大木公司

董事之江華洋係江慶鐘之女兒且未實際任職於草大木公司，

其2人與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

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人頭，其3人均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

之經營、管理，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

慶鐘之指示等情，以草大木公司積欠草大木休旅公司款項且

營運資金不足為由，由張嘉麟在該次董事會中提案並指引上

開出席之人頭董事決議通過解除上開草大木公司向江慶鐘購

買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江慶鐘及張嘉麟

復於該次董事會決議後，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

慶鐘簽訂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並公證，約定江

慶鐘可於108年12月30日前分期退還已收受之土地價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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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8年4

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並公證，約定延長江慶鐘就尚未還款

部分之還款期限；然江慶鐘迄今仍未依約將其已收受之價款

全額退還予草大木公司，且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始終

登記在其名下（江慶鐘及張嘉麟嗣後因遭大亞創投公司屢次

質疑及受本案調查，遂於109年12月16日以時任董事長陳雪

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決議取消107年8月9日董事會「解除

上開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並決議將江慶鐘已返還予草大

木公司之款項2,686萬8,132元退還予被告江慶鐘；復於110

年2月23日以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並由董事林

聖凱之名義提案清算公司）。

　3.江慶鐘及張嘉麟以上揭方式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致草大

木公司雖依上揭開發計畫負有給付草大木休旅公司3,905萬

元作為分攤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地目

變更及開發等費用之義務，然未曾實際取得本案30筆土地、

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且最終因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遭解除，

而受有無法如期獲得該等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從江慶

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　　

(三)因認被告江慶鐘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一)、(二)；被告張嘉麟

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二)所為，分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

背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

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

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

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

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

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

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

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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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無罪之判決。末按刑事訴訟法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

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

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

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

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

罪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

6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2人於調詢及偵

查中之供述、證人濮家琦、林子皓、賴慶城、賈淑雲、賴美

岑、陳雪卿、許敏珊、郝旭烈、林聖凱、賴雅玲、江華洋、

李文彬於調詢、偵訊或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101年度司

執字第32760號卷（含投標公告、不動產拍賣筆錄、收據、

土地清冊、執行命令、民事聲請狀、購買拍賣不動產貸款特

約事項、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等）、該次拍賣網路公告資

料、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

小企銀函暨所附徵信報告、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額核算

表、調查官製被告江慶鐘拍得土地地籍與價額資料、拍定價

與估價比對資料、草大木公司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

董事會出席簽到簿、東方美人茶故事館購地資料、相關土地

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

證人賴慶城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暨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

請書、特約事項、306號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5

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草大木公司名下玉山商銀帳戶

存摺影本、告訴人提出之草大木公司104年5月29日、同年10

月8日、106年3月31日、107年6月8日董事會議紀錄、會計師

查核報告暨草大木公司相關財務報表、草大木公司103、104

年度財務報表（扣押物編號：L-4-1、L-4-2）、草大木公司

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

查核簽證報告書（扣押物編號：L-3-2）、行政院國家發展

基金管理會109年度第4季季報、調查官製草大木公司資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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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圖、帳戶交易明細、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

響說明書歷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

第8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

12月27日府環發字第1060170876號公告、證人郝旭烈提出之

LINE對話紀錄翻拍畫面、草大木公司107年6月29日107年股

東常會會議記錄、同年7月3日107年度第2次臨時董事會議紀

錄、同年8月9日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107年8月

9日第三次董事會簽到簿、召開107年度股東臨時會通知書、

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大會會議紀錄、107年8月10日股東臨

時會簽到簿、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及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臺北站前聯合事務所公證書、日期

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

民間公證人南京聯合事務所公證書、草大木公司107年度財

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大亞創投公司函、臺北市商業處

函、草大木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5年度

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草大木公司107、108年資

產負債表（帳戶式）、草大木公司109年12月16日109年度第

3次董事會會議議程、109年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存證

信函、草大木公司110年2月23日110年度第1次董事會會議議

程、大亞創投公司提出之經濟部工業局函暨附件、草大木公

司110年7月8日股東會錄音譯文、草大木公司董監事查詢結

果資料、草大木公司歷年董事會、股東會之會議紀錄暨相關

資料、草大木公司之公司登記卷資料、北機站搜索、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辯稱如下：

一、被告江慶鐘：

　　不爭執上開公訴意旨之客觀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

稱：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一)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為自己或

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其係以合

理、正常市場價格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並無獲取高於市場價

格之利益。且其並未違背任務之行為，蓋其與草大木公司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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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易行為，係經草大木公司事前以董事會決議通過。又其

雖出售本案30筆土地與公司而尚未移轉所有權，然係因農業

發展條例第33條無從移轉農地與公司之限制，被告江慶鐘係

待本案30筆土地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後，方移轉土地所有權與

草大木公司，況本案30筆土地於111年7月1日經泛亞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104年2月1日之價格鑑價之結果為9065

萬2,328元，尚高於出售予草大木公司之價格，自難認草大

木公司受有損害。

　　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與被告張嘉麟

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

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

司資金於106年間即有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公司股東不願增

資，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且斯時草大木公司已限

於無資金可供運用，如無從籌措資金，公司將面臨清算、破

產之窘境，故解除上開契約，並無背信罪之不法意圖。又草

大木公司於斯時已無力償還草大木休旅公司所墊付之3905萬

元、被告江慶鐘貸與草大木公司之902萬元及相關員工薪

資，而面臨無法存續，縱使本案30筆土地有開發利益，然終

因公司無資金來源而無從將本案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

是就此而言，難認草大木公司已有因本案土地開發而獲取之

利益可能。

二、被告張嘉麟：

　　除爭執被告張嘉麟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期間為107年8月9

日至108年8月9日外，其餘客觀事實均不爭執，惟堅決否認

有何犯行，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張嘉麟辯稱：

並無與被告江慶鐘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

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

約，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多次提案進行

現金增資，然因股東間意見不同而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解除契約，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非被告張嘉麟一

人決斷，更無造成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自無成立背信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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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背信罪之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

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

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

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

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

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

時，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

「是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

其決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

之，欲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

為），可以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

綜合判斷。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

益）極大化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

之決策內容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

素、是否兼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

殊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

因素，為一整體性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

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以有取得不法

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缺乏

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

或其他利益，亦難律以本條之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背信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

背信的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損壞本人利益的

不法意圖，而所謂背信故意，除需對於事務處理權限的濫用

或信託義務的違背有所認識外，尚須對於背信行為將造成本

人的財產損失或財產危險有所認識，始足以構成。

二、本院認定之事實：

(一)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一（除被告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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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08年9月9日止，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外）、二、二

(一)1、2、3；(二)1、2部分，業據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

上開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一)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江慶

鐘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

103年11月6日董事會中，指示董事林聖凱通過由草大木公司

以前開價額購買本案土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

他利益，論述如下：

　1.關係人交易於實務上實屬常見，現行法規並未禁止公司與關

係人交易，僅係規範應遵循之程序，並要求以「公平市

價」進行交易。至於內規遵守與否，不必然與損害相關，許

多內規縱使未遵守，亦不當然會造成公司損害，而交易對象

(不論是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獲利，並不等同於公司受損害。

損害與否，應以與公平市價之差額認定，只要未偏離市價，

即未造成公司損害。是否合於實質之交易公平，最終仍要考

慮公司是否實際受害，而其公平性之判斷時點，基於刑法謙

抑性及最後手段性，應以最終之實質結果來判斷，始為公允

(參吳燦，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競合之法律適用-

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評

析，月旦實務選評，第四卷第七期，2024年7月)。

　2.進一步言，背信罪為財產犯罪，所考量並非僅係單純被告違

背信託或濫用權利之問題，更核心之要素，乃係被告有無主

觀上圖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或使公司受損之意圖。尤其在關

係人交易中，實務上本非全然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

要求交易時須符合公司法上之揭露或有相關利益迴避之問

題，縱使違反上開揭露或是迴避之要求，亦不等同於背信，

更需實質審究有無造成公司損害。況且，如僅依據受託者取

得物品時之原始價格與公司交易時之價差認定背信之有無，

將會忽略受託者取得物品所可能花費之成本及相關代價，更

可能在特定狀況產生重大差異而偏離法規範之要求，舉例而

言，在受託者如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物品，其取得物品之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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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為零元，是否即代表受託者此時須以零元之價格將物品轉

讓公司，此非但強人所難，更可能導致受託者如果符合揭露

原則及迴避原則時，因此需迂迴將物品轉售他人墊高價格

後，再轉售回公司，則此時產生之交易成本(如相關代辦費

用、稅費)均可能由公司吸收，對公司而言，是否違反利益

極大化恐非無疑。因此，就背信罪之主觀要件及公司是否受

有損害，均需視該交易時實際之價值是否存有偏離市價之差

距方為正辦。是以本案中，公訴人僅以被告購入土地時之價

格與交易時之價格相差即主張被告有圖自己不法利益及公司

受有損害，尚嫌速斷，自無從以此逕認被告所為有主觀上圖

自己不法利益之情。

　3.再進一步言，不動產之價值因素多變，非能單純以取得之交

易價值逕行認定為交易時之市價。且短期價格變動劇烈者亦

非無可能，尤以在法拍過程中，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如為多筆

綁定一次拍賣者，倘投標者目光係針對特定幾筆土地，然僅

因法拍之限制始為一起投標，更可能產生差異（即投標者心

目中之價值與現實拍定每筆土地之價值間之差額），是就拍

賣土地而言，更不能僅以拍定價格認定實際交易價值。從而

被告江慶鐘雖以上開較低價格拍得本案30筆土地，然不能因

此即認被告江慶鐘所出售之價格與市價不相當。

　4.參以被告江慶鐘同時期向賴慶城購得北埔鄉湖尾段306號土

地，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保育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

換算價格為每坪約1萬293元（計算式：3349.92平方公尺*0.

3025=1013.35坪，總價為1043萬元，每坪約為1萬293元），

有被告江慶鐘與賴慶城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土地謄本在卷

可查（偵13497卷一第210-220頁）。顯然較本案江慶鐘與草

大木公司交易之每坪價格高出許多（農牧用地每坪6000

元），有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

45-46頁）。兩相以觀，如被告江慶鐘真有為自己獲取不法

利益之可能，其豈會以低於上開交易價格之方式與草大木公

司簽約，更彰顯被告江慶鐘本案交易非出於損害草大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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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益為之。又公訴人雖出具上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就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為1,488萬2,507元，然此時

之鑑價與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已有時間上之差距，

自無從以此逕認為本案交易時之正常市價。

　5.至被告江慶鐘於交易過程中似有未揭露自身利害關係、未迴

避而表決之舉，然江慶鐘於上開交易過程中仍為草大木公司

主要決策者，上開瑕疵有因草大木公司事後追認而有治癒之

可能，是尚不能憑此為被告江慶鐘不利之認定。

　6.另公訴人雖以本案30筆土地經被告江慶鐘向銀行設定抵押

時，抵押之土地價值僅為1706萬505元，然查，該銀行之鑑

價方式採「一般估價法，法院拍賣」，且就本案土地之價格

鑑價方式，純係以「公告現值」為計算等情，有上開不動產

抵押權設定暨價值核算表在卷可參（他2696卷四第25-34

頁），然此等估價法顯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第三章以下

之估價方法可區分為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式評估，

且如為宗地估價者，依同技術規則第四章之宗地估價，更可

在土地如係數筆合併為一宗土地進行土地利用之估價時，以

合併後土地估價，是本案銀行貸款所為之鑑價方式既與上開

技術規則不合，本院自無從審認該鑑價方式為本案30筆土地

之市場交易價格，是公訴人此部分所指，亦有所誤。

　7.又公訴人雖再以被告江慶鐘保有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登記所

有人之部分，屬不法利益等語，然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

條第11款規定，耕地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同條例第

33條本文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是依上開條例，本案

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而草大木公司向被告江慶鐘所購入之

本案30筆土地，均受上開規範之限制，除符合同條例第33條

但書或第34條之規定者外，不得承受耕地。是以就法制面上

而言，草大木公司在未符合上開例外規定之前，自無從登記

為土地所有人，而此部分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所簽訂之

土地買賣契約書中，已明確載明「第三條：產權移轉、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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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本標的物部分土地參加聯合申請休閒旅館興辦事業，申

請過地目變更完成，乙方（即被告江慶鐘）應於30天內，依

照所有權移轉規範作業，乙方不得藉故拖延」等情，有上開

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0頁），是就此而

言，江慶鐘雖為本案30筆土地之登記名義人，然係因現實上

本案30筆土地尚未通過地目變更，自無從移轉登記為草大木

公司所有，公訴人以此逕認被告江慶鐘保有登記名義人屬不

法利益，尚有誤會。

　8.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江慶鐘就公訴人所指前開事實二(一)

部分，尚與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

自難逕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

(三)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二)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張嘉

麟、江慶鐘有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

司之利益，於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中，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

約之決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

下：　　

　1.背信罪為結果犯，關於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之

認定，固應從經濟上角度為評價本人財產是否減少或未能增

加，惟仍應遵循民商法上之規範，以免逾越刑法之謙抑性。

關於損害範圍，自應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而為

認定。是背信行為致生之損害，可分為所受損害（積極損

害）與所失利益（消極損害）二種。前者係既存利益減少所

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

當之。後者為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

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

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

希望或可能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

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並非漫無限制（最高

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首先，就本案公訴人所認草大木公司所受之損害，為未曾取

得本案30筆土地之所有權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並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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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損失如期獲得之土地增值、開發利益

及未能由被告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然查，就草大

木公司未能取得登記為本案30筆土地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

權人，係因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在未符合農業發展條例之

例外規定下，自無從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

述，而被告江慶鐘又未曾否認草大木公司為上開土地之實質

所有權人，則此時雖為名實不符之情況，即草大木公司為實

質上所有權人，然礙於法規之原因，暫且登記為被告江慶鐘

所有，待法規限制解除後，始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

此種借名登記之情形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草大木公司雖因

前揭原因暫時未能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然是否即代

表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顯非無疑，是此部分無從為不利被

告2人之認定。

　3.又針對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一情，是否造成草大木

公司之損害，公訴人雖以本案土地經新竹縣政府於106年12

月27日函文公告「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結論...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情

（他2696卷一第65頁），因而認本案30筆土地地目即將變更

完成。然查，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與本案土地有何

關聯，未見公訴人指明，是否與本案土地有關，已有疑義。

再者，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內容，僅為該興辦事業計

畫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與本案地目是否據此得

以變更成功，亦未見公訴人舉證說明。參以公訴人論告時說

明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地目變更即將成功，然上開新竹

縣政府之函文日期與本案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決議之日，已

逾半年之久，更難以認定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即將地目

變更成功。

　4.又公訴人雖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中案由三提

案說明：公司待與草大木休旅公司申請土地變更案中(1097

2.93坪土地，預計年底變更完成)，因而認被告張嘉麟上開1

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損及公司利益等語，然查，就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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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8日董事會上開案由三，雖有提及預計年底變更完成，

但後續被告江慶鐘提列相關費用，並依據分擔項目提案討論

由股東增資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 （他9295

卷第66頁），可見該次董事會提案並非僅針對本案土地可能

地目變更，而更係強調公司營運上有資金需求，來因應變更

土地之費用支出，則斯時本案土地是否已可完成地目變更，

尚且有疑。

　5.另比對草大木公司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紀錄，該次出席人

員有被告江慶鐘、證人即告訴人兼董事李文彬、董事郝旭

烈、黃瑞明、賴美岑、鄧婕珊及監事出席，且案由三提及

「北埔藝術茶園現況及種植進度」、案由四提及「土地變更

執行及使用狀況」，有相關土地變更時程表、東方美人故事

館面積說明、使用草大木名稱登記公司關係說明、目前北埔

土地相關使用規劃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可參（他9295

卷一第51-58頁），足見本案土地變更時程非短，程序事項

繁多，而告訴人就上開情事並無不知之理，其僅以被告江慶

鐘於107年6月8日之董事會提案即認本案土地可變更完成，

尚嫌速斷。

　6.又公訴人以本案30筆土地地目變更登記完成後，將有高達數

10億元之土地價值，然經被告張嘉麟為上開解除契約後，導

致草大木公司預期之價值減損等語，然查，公訴人主張之上

情，並未提供相關實質證據佐證，而僅以草大木公司104年1

0月8日董事會議事錄所提及之現況如變更為遊憩用地後，每

坪價格區間為5-10萬元等情（他9295卷第60頁、院卷六第86

頁）作為依據，然查，此價值僅為預估之價值，且預估之標

準、計算方式為何不得而知。況且，本案土地是否真能通過

地目變更，在草大木公司當時可能無多餘資金可以運用之情

形下，能否持續投入資金為之，並非無疑，則此預估之利益

是否為真而具有客觀確定性，殊值懷疑，尚難認定因被告張

嘉麟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受有上開所失利益。　　

　7.公訴人再以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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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草大木公司無端負擔2632萬元之巨額債務等語，然查，草

大木公司就本案土地與草大木農創公司、草大木休旅公司合

作並依比例（即11%）負擔等情，有上開106年3月31日董事

會議事錄可參，則草大木公司因此依據上開合作比例負擔土

地價值，本係依照公司內部營運事項為之，公訴人逕認定上

開分擔致草大木公司受損，尚屬無據。

　8.至公訴人雖以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本案土地合約

後，被告江慶鐘將賣得土地價金返還草大木公司後，隨即遭

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另涉侵占罪嫌等語，然查，此部分

事實並未經公訴人於起訴書載明，僅公訴人論告時說明，則

是否業經公訴人起訴而在本件審理範圍，本有疑義。況且侵

占與背信為不同之犯罪事實，而本件公訴人所指上開證據，

均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自無變更起訴法

條，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

2人就所涉背信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

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均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陸、至草大木公司董事會所為上開103年11月6日之董事會決議，

是否實際上真有召開，相關董事之證述有所不一，而如上開

會議並未實際開會，然草大木公司竟可依據會議製作董事會

議紀錄及簽到簿，則上開會議出席人員、簽到人員、製作文

書人員另可能涉犯刑法第215條、第216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罪；又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後，被告

江慶鐘雖將款項匯回，然隨即又經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

非無他人侵占公司款項之可能，應由檢察官待本案判決確定

後，另行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仁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馮品

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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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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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慶鐘








選任辯護人  林冠佑律師
            張尚宸律師
被      告  張嘉麟






選任辯護人  楊偉奇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背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7611號、109年度偵字第7612號、109年度偵字第134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慶鐘及張嘉麟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如下：
一、江慶鐘於民國103年2月22日起至107年8月8日止，擔任草大木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下稱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復為草大木休閒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草大木休旅公司）之董事長及六星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星集公司；登記負責人為傅信欽）之實際負責人；張嘉麟於107年8月8日前任職於六星集公司，並擔任草大木公司之經理，復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受江慶鐘指示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實際負責人仍為江慶鐘）。江慶鐘及張嘉麟均係為草大木公司暨該公司全體股東處理事務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義務，為草大木公司謀取利益，避免草大木公司承受財產上風險或損害。
二、緣江慶鐘欲在新竹縣北埔鄉進行土地及產業開發，而於103年8月7日以其個人名義參與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案件第2次拍賣程序，並以總價新臺幣（下同）7,782萬4,888元拍得243筆土地，其中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號、湖東段61、62、66、67、83、84、85、86、87、95、97、98地號等16筆林業用地（面積共計1萬465.72坪；拍定標價共計565萬6,000元）及坐落新竹縣北埔鄉湖尾段265、419、420、422、440、441、442、443、444、446、447、448、449、450地號等14筆農牧用地（面積共計1萬4882.507坪；拍定標價共計734萬4,000元）等30筆土地（下合稱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為1,300萬元。江慶鐘拍得上開243筆土地後，又以本案30筆土地其中除上開坐落新竹縣○○鄉○○段00地號土地外之其餘29筆土地設定抵押權，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分行（下稱中小企銀）貸款5,700萬元，用以支付其拍得上開土地之尾款。詎江慶鐘單獨或與張嘉麟共同為下列犯行：
(一)江慶鐘代表草大木公司向其本人購買土地部分：
　1.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僅1,300萬元，而本院辦理拍賣時委託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488萬2,507元，另江慶鐘向中小企銀申請上開抵押貸款時，中小企銀就設定抵押之上開29筆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706萬505元，是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或鑑定價額均未達2,000萬元；江慶鐘亦明知依公司法第206條第2項及同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8條之規定，倘其本身欲與草大木公司間締結契約、買賣本案30筆土地，因其為契約當事人兼利害關係人，需於董事會中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並於董事會討論該議案時離席或退出表決，以免產生爭議。
　2.詎江慶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3年11月6日11時許，在草大木公司會議室內，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召開董事會（下稱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林聖凱係江慶鐘之秘書兼特助、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賴雅玲係江慶鐘之特助，林聖凱及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監察人之人頭，其2人並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或監督，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示，而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濮家琦、林子皓均僅係任職於草大木公司或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對於自己當時被推派為草大木公司董事乙事全然不知，亦不知自己曾簽署過之文件中包含「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其2人實際上並未出席、參與103年11月6日董事會等情，在該次董事會中刻意隱瞞本案30筆土地係江慶鐘個人以上開拍定標價拍得之事實，且未提出任何鑑價、訪價或關於土地價額客觀評估之資料，即指示唯一在場之董事林聖凱同意通過其提出「由草大木公司以總價5,906萬2,180元（16筆林業用地以每坪2,000元計算，共計3,251萬7,520元；14筆農牧用地以每坪6,000元計算，共計2,654萬4,660元）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議案。江慶鐘復於決議後，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上開金額向其本人購買本案30筆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
　3.江慶鐘另於104年間，以其個人名義與賴慶城簽訂日期為「104年3月29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江慶鐘以1,043萬元向賴慶城購買鄰近本案30筆土地、坐落新竹縣○○鄉○○段000地號之土地（下稱306號土地）後，旋於同年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交易日期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1,043萬元向其本人購買306號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嗣草大木公司為支付上揭購買土地費用及後續開發成本而辦理增資發行新股，由該公司股東王世雄、法人股東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亞創投公司）、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下稱國發基金）先後匯入投資款共計7,744萬元予草大木公司名下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戶（帳號詳卷）後，江慶鐘即承接上揭不法利益之意圖，接續指示不知情之草大木公司會計人員賈淑雲以「代墊款」、「土地預付」、「土地訂金」、「北埔土地」等開立傳票名義，從草大木公司上開玉山商銀帳戶內提領現金交付予江慶鐘，或從該帳戶匯款至江慶鐘名下之玉山商銀帳戶等方式，陸續將上開公司股東匯入之投資款中共計6,949萬2,180元（包含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5,906萬2,180元及購買306號土地之1,043萬元）給付予江慶鐘；然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卻始終登記在江慶鐘名下，遲未移轉登記予草大木公司。
　4.江慶鐘以上揭方式獲得本案30筆土地買賣契約價金與其取得土地成本（即拍定價）之差額共計4,606萬2,180元（計算式：5,906萬2,180元-1,300萬元），以及保有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登記所有人身分之不法利益。
(二)江慶鐘與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部分：
　1.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立上開契約並已給付全額購地價款予江慶鐘後，即於106年間起委託富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璟公司）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擬定草大木休閒旅館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向新竹縣政府提出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一般旅館使用興辦事業計畫，並規劃將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之使用分區從「山坡地保育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而提出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將上開土地劃分為餐飲區、住宅區、遊憩設施區、沉砂滯洪池、聯外道路、保育區及不可開發區等，已著手進行該等土地開發準備作業。然草大木公司於107年6月29日股東會改選董監事後，由法人股東大亞創投公司指派總經理李文彬出任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兼草大木公司之監察人，李文彬上任後查核草大木公司相關資料，始發現江慶鐘上揭將本案30筆土地以顯高於拍定價額售予草大木公司之事，遂向江慶鐘要求查核相關帳務資料。
　2.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週邊土地已進入開發準備作業階段，待後續依法完成計畫審核、地目變更、分割複丈等相關程序後，即可依計畫進行開發，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價值將巨幅增長，草大木公司亦可預期藉由該等土地之開發計畫謀取巨大利潤。然江慶鐘為避免其上揭高價出售土地之犯行遭發現與究責，竟另與張嘉麟共同基於意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犯意聯絡，由江慶鐘指示張嘉麟接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並指示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中午12時許召開「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下稱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且未依正常程序發出開會通知、未通知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李文彬，僅由張嘉麟於開會前1日（即107年8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告知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郝旭烈（亦為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開會時間，致李文彬及當時已排定出差行程之郝旭烈均無法出席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江慶鐘及張嘉麟復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陳雪卿僅係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江華洋係江慶鐘之女兒且未實際任職於草大木公司，其2人與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人頭，其3人均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示等情，以草大木公司積欠草大木休旅公司款項且營運資金不足為由，由張嘉麟在該次董事會中提案並指引上開出席之人頭董事決議通過解除上開草大木公司向江慶鐘購買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江慶鐘及張嘉麟復於該次董事會決議後，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並公證，約定江慶鐘可於108年12月30日前分期退還已收受之土地價金，再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並公證，約定延長江慶鐘就尚未還款部分之還款期限；然江慶鐘迄今仍未依約將其已收受之價款全額退還予草大木公司，且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始終登記在其名下（江慶鐘及張嘉麟嗣後因遭大亞創投公司屢次質疑及受本案調查，遂於109年12月16日以時任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決議取消107年8月9日董事會「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並決議將江慶鐘已返還予草大木公司之款項2,686萬8,132元退還予被告江慶鐘；復於110年2月23日以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並由董事林聖凱之名義提案清算公司）。
　3.江慶鐘及張嘉麟以上揭方式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致草大木公司雖依上揭開發計畫負有給付草大木休旅公司3,905萬元作為分攤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地目變更及開發等費用之義務，然未曾實際取得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且最終因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遭解除，而受有無法如期獲得該等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從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　　
(三)因認被告江慶鐘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一)、(二)；被告張嘉麟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二)所為，分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末按刑事訴訟法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2人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濮家琦、林子皓、賴慶城、賈淑雲、賴美岑、陳雪卿、許敏珊、郝旭烈、林聖凱、賴雅玲、江華洋、 李文彬於調詢、偵訊或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卷（含投標公告、不動產拍賣筆錄、收據、土地清冊、執行命令、民事聲請狀、購買拍賣不動產貸款特約事項、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等）、該次拍賣網路公告資料、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小企銀函暨所附徵信報告、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額核算表、調查官製被告江慶鐘拍得土地地籍與價額資料、拍定價與估價比對資料、草大木公司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董事會出席簽到簿、東方美人茶故事館購地資料、相關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證人賴慶城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暨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特約事項、306號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草大木公司名下玉山商銀帳戶存摺影本、告訴人提出之草大木公司104年5月29日、同年10月8日、106年3月31日、107年6月8日董事會議紀錄、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草大木公司相關財務報表、草大木公司103、104年度財務報表（扣押物編號：L-4-1、L-4-2）、草大木公司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扣押物編號：L-3-2）、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109年度第4季季報、調查官製草大木公司資金流向圖、帳戶交易明細、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歷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第8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12月27日府環發字第1060170876號公告、證人郝旭烈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畫面、草大木公司107年6月29日107年股東常會會議記錄、同年7月3日107年度第2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同年8月9日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107年8月9日第三次董事會簽到簿、召開107年度股東臨時會通知書、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大會會議紀錄、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會簽到簿、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臺北站前聯合事務所公證書、日期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南京聯合事務所公證書、草大木公司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大亞創投公司函、臺北市商業處函、草大木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草大木公司107、108年資產負債表（帳戶式）、草大木公司109年12月16日109年度第3次董事會會議議程、109年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存證信函、草大木公司110年2月23日110年度第1次董事會會議議程、大亞創投公司提出之經濟部工業局函暨附件、草大木公司110年7月8日股東會錄音譯文、草大木公司董監事查詢結果資料、草大木公司歷年董事會、股東會之會議紀錄暨相關資料、草大木公司之公司登記卷資料、北機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辯稱如下：
一、被告江慶鐘：
　　不爭執上開公訴意旨之客觀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一)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其係以合理、正常市場價格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並無獲取高於市場價格之利益。且其並未違背任務之行為，蓋其與草大木公司間之交易行為，係經草大木公司事前以董事會決議通過。又其雖出售本案30筆土地與公司而尚未移轉所有權，然係因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無從移轉農地與公司之限制，被告江慶鐘係待本案30筆土地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後，方移轉土地所有權與草大木公司，況本案30筆土地於111年7月1日經泛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104年2月1日之價格鑑價之結果為9065萬2,328元，尚高於出售予草大木公司之價格，自難認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
　　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與被告張嘉麟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於106年間即有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公司股東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且斯時草大木公司已限於無資金可供運用，如無從籌措資金，公司將面臨清算、破產之窘境，故解除上開契約，並無背信罪之不法意圖。又草大木公司於斯時已無力償還草大木休旅公司所墊付之3905萬元、被告江慶鐘貸與草大木公司之902萬元及相關員工薪資，而面臨無法存續，縱使本案30筆土地有開發利益，然終因公司無資金來源而無從將本案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是就此而言，難認草大木公司已有因本案土地開發而獲取之 利益可能。
二、被告張嘉麟：
　　除爭執被告張嘉麟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期間為107年8月9日至108年8月9日外，其餘客觀事實均不爭執，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張嘉麟辯稱：並無與被告江慶鐘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多次提案進行現金增資，然因股東間意見不同而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非被告張嘉麟一人決斷，更無造成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自無成立背信罪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背信罪之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大化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決策內容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否兼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殊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整體性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以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缺乏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亦難律以本條之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背信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背信的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損壞本人利益的不法意圖，而所謂背信故意，除需對於事務處理權限的濫用或信託義務的違背有所認識外，尚須對於背信行為將造成本人的財產損失或財產危險有所認識，始足以構成。
二、本院認定之事實：
(一)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一（除被告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外）、二、二(一)1、2、3；(二)1、2部分，業據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上開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一)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江慶鐘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3年11月6日董事會中，指示董事林聖凱通過由草大木公司以前開價額購買本案土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下：
　1.關係人交易於實務上實屬常見，現行法規並未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規範應遵循之程序，並要求以「公平市價」進行交易。至於內規遵守與否，不必然與損害相關，許多內規縱使未遵守，亦不當然會造成公司損害，而交易對象(不論是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獲利，並不等同於公司受損害。損害與否，應以與公平市價之差額認定，只要未偏離市價，即未造成公司損害。是否合於實質之交易公平，最終仍要考慮公司是否實際受害，而其公平性之判斷時點，基於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應以最終之實質結果來判斷，始為公允(參吳燦，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競合之法律適用-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評析，月旦實務選評，第四卷第七期，2024年7月)。
　2.進一步言，背信罪為財產犯罪，所考量並非僅係單純被告違背信託或濫用權利之問題，更核心之要素，乃係被告有無主觀上圖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或使公司受損之意圖。尤其在關係人交易中，實務上本非全然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要求交易時須符合公司法上之揭露或有相關利益迴避之問題，縱使違反上開揭露或是迴避之要求，亦不等同於背信，更需實質審究有無造成公司損害。況且，如僅依據受託者取得物品時之原始價格與公司交易時之價差認定背信之有無，將會忽略受託者取得物品所可能花費之成本及相關代價，更可能在特定狀況產生重大差異而偏離法規範之要求，舉例而言，在受託者如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物品，其取得物品之價格為零元，是否即代表受託者此時須以零元之價格將物品轉讓公司，此非但強人所難，更可能導致受託者如果符合揭露原則及迴避原則時，因此需迂迴將物品轉售他人墊高價格後，再轉售回公司，則此時產生之交易成本(如相關代辦費用、稅費)均可能由公司吸收，對公司而言，是否違反利益極大化恐非無疑。因此，就背信罪之主觀要件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均需視該交易時實際之價值是否存有偏離市價之差距方為正辦。是以本案中，公訴人僅以被告購入土地時之價格與交易時之價格相差即主張被告有圖自己不法利益及公司受有損害，尚嫌速斷，自無從以此逕認被告所為有主觀上圖自己不法利益之情。
　3.再進一步言，不動產之價值因素多變，非能單純以取得之交易價值逕行認定為交易時之市價。且短期價格變動劇烈者亦非無可能，尤以在法拍過程中，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如為多筆綁定一次拍賣者，倘投標者目光係針對特定幾筆土地，然僅因法拍之限制始為一起投標，更可能產生差異（即投標者心目中之價值與現實拍定每筆土地之價值間之差額），是就拍賣土地而言，更不能僅以拍定價格認定實際交易價值。從而被告江慶鐘雖以上開較低價格拍得本案30筆土地，然不能因此即認被告江慶鐘所出售之價格與市價不相當。
　4.參以被告江慶鐘同時期向賴慶城購得北埔鄉湖尾段306號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保育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換算價格為每坪約1萬293元（計算式：3349.92平方公尺*0.3025=1013.35坪，總價為1043萬元，每坪約為1萬293元），有被告江慶鐘與賴慶城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土地謄本在卷可查（偵13497卷一第210-220頁）。顯然較本案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之每坪價格高出許多（農牧用地每坪6000元），有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5-46頁）。兩相以觀，如被告江慶鐘真有為自己獲取不法利益之可能，其豈會以低於上開交易價格之方式與草大木公司簽約，更彰顯被告江慶鐘本案交易非出於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為之。又公訴人雖出具上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為1,488萬2,507元，然此時之鑑價與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已有時間上之差距，自無從以此逕認為本案交易時之正常市價。
　5.至被告江慶鐘於交易過程中似有未揭露自身利害關係、未迴避而表決之舉，然江慶鐘於上開交易過程中仍為草大木公司主要決策者，上開瑕疵有因草大木公司事後追認而有治癒之可能，是尚不能憑此為被告江慶鐘不利之認定。
　6.另公訴人雖以本案30筆土地經被告江慶鐘向銀行設定抵押時，抵押之土地價值僅為1706萬505元，然查，該銀行之鑑價方式採「一般估價法，法院拍賣」，且就本案土地之價格鑑價方式，純係以「公告現值」為計算等情，有上開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值核算表在卷可參（他2696卷四第25-34頁），然此等估價法顯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第三章以下之估價方法可區分為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式評估，且如為宗地估價者，依同技術規則第四章之宗地估價，更可在土地如係數筆合併為一宗土地進行土地利用之估價時，以合併後土地估價，是本案銀行貸款所為之鑑價方式既與上開技術規則不合，本院自無從審認該鑑價方式為本案30筆土地之市場交易價格，是公訴人此部分所指，亦有所誤。
　7.又公訴人雖再以被告江慶鐘保有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登記所有人之部分，屬不法利益等語，然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規定，耕地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同條例第33條本文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是依上開條例，本案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而草大木公司向被告江慶鐘所購入之本案30筆土地，均受上開規範之限制，除符合同條例第33條但書或第34條之規定者外，不得承受耕地。是以就法制面上而言，草大木公司在未符合上開例外規定之前，自無從登記為土地所有人，而此部分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中，已明確載明「第三條：產權移轉、第一點：本標的物部分土地參加聯合申請休閒旅館興辦事業，申請過地目變更完成，乙方（即被告江慶鐘）應於30天內，依照所有權移轉規範作業，乙方不得藉故拖延」等情，有上開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0頁），是就此而言，江慶鐘雖為本案30筆土地之登記名義人，然係因現實上本案30筆土地尚未通過地目變更，自無從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公訴人以此逕認被告江慶鐘保有登記名義人屬不法利益，尚有誤會。
　8.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江慶鐘就公訴人所指前開事實二(一)部分，尚與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自難逕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
(三)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二)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張嘉麟、江慶鐘有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中，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下：　　
　1.背信罪為結果犯，關於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之認定，固應從經濟上角度為評價本人財產是否減少或未能增加，惟仍應遵循民商法上之規範，以免逾越刑法之謙抑性。關於損害範圍，自應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而為認定。是背信行為致生之損害，可分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與所失利益（消極損害）二種。前者係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後者為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並非漫無限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首先，就本案公訴人所認草大木公司所受之損害，為未曾取得本案30筆土地之所有權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並因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損失如期獲得之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由被告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然查，就草大木公司未能取得登記為本案30筆土地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在未符合農業發展條例之例外規定下，自無從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而被告江慶鐘又未曾否認草大木公司為上開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則此時雖為名實不符之情況，即草大木公司為實質上所有權人，然礙於法規之原因，暫且登記為被告江慶鐘所有，待法規限制解除後，始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此種借名登記之情形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草大木公司雖因前揭原因暫時未能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然是否即代表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顯非無疑，是此部分無從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3.又針對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一情，是否造成草大木公司之損害，公訴人雖以本案土地經新竹縣政府於106年12月27日函文公告「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情（他2696卷一第65頁），因而認本案30筆土地地目即將變更完成。然查，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與本案土地有何關聯，未見公訴人指明，是否與本案土地有關，已有疑義。再者，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內容，僅為該興辦事業計畫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與本案地目是否據此得以變更成功，亦未見公訴人舉證說明。參以公訴人論告時說明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地目變更即將成功，然上開新竹縣政府之函文日期與本案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決議之日，已逾半年之久，更難以認定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即將地目變更成功。
　4.又公訴人雖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中案由三提案說明：公司待與草大木休旅公司申請土地變更案中(10972.93坪土地，預計年底變更完成)，因而認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損及公司利益等語，然查，就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上開案由三，雖有提及預計年底變更完成，但後續被告江慶鐘提列相關費用，並依據分擔項目提案討論由股東增資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 （他9295卷第66頁），可見該次董事會提案並非僅針對本案土地可能地目變更，而更係強調公司營運上有資金需求，來因應變更土地之費用支出，則斯時本案土地是否已可完成地目變更，尚且有疑。
　5.另比對草大木公司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紀錄，該次出席人員有被告江慶鐘、證人即告訴人兼董事李文彬、董事郝旭烈、黃瑞明、賴美岑、鄧婕珊及監事出席，且案由三提及「北埔藝術茶園現況及種植進度」、案由四提及「土地變更執行及使用狀況」，有相關土地變更時程表、東方美人故事館面積說明、使用草大木名稱登記公司關係說明、目前北埔土地相關使用規劃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可參（他9295卷一第51-58頁），足見本案土地變更時程非短，程序事項繁多，而告訴人就上開情事並無不知之理，其僅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之董事會提案即認本案土地可變更完成，尚嫌速斷。
　6.又公訴人以本案30筆土地地目變更登記完成後，將有高達數10億元之土地價值，然經被告張嘉麟為上開解除契約後，導致草大木公司預期之價值減損等語，然查，公訴人主張之上情，並未提供相關實質證據佐證，而僅以草大木公司104年10月8日董事會議事錄所提及之現況如變更為遊憩用地後，每坪價格區間為5-10萬元等情（他9295卷第60頁、院卷六第86頁）作為依據，然查，此價值僅為預估之價值，且預估之標準、計算方式為何不得而知。況且，本案土地是否真能通過地目變更，在草大木公司當時可能無多餘資金可以運用之情形下，能否持續投入資金為之，並非無疑，則此預估之利益是否為真而具有客觀確定性，殊值懷疑，尚難認定因被告張嘉麟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受有上開所失利益。　　
　7.公訴人再以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導致草大木公司無端負擔2632萬元之巨額債務等語，然查，草大木公司就本案土地與草大木農創公司、草大木休旅公司合作並依比例（即11%）負擔等情，有上開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事錄可參，則草大木公司因此依據上開合作比例負擔土地價值，本係依照公司內部營運事項為之，公訴人逕認定上開分擔致草大木公司受損，尚屬無據。
　8.至公訴人雖以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本案土地合約後，被告江慶鐘將賣得土地價金返還草大木公司後，隨即遭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另涉侵占罪嫌等語，然查，此部分事實並未經公訴人於起訴書載明，僅公訴人論告時說明，則是否業經公訴人起訴而在本件審理範圍，本有疑義。況且侵占與背信為不同之犯罪事實，而本件公訴人所指上開證據，均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自無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2人就所涉背信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均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陸、至草大木公司董事會所為上開103年11月6日之董事會決議，是否實際上真有召開，相關董事之證述有所不一，而如上開會議並未實際開會，然草大木公司竟可依據會議製作董事會議紀錄及簽到簿，則上開會議出席人員、簽到人員、製作文書人員另可能涉犯刑法第215條、第216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又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後，被告江慶鐘雖將款項匯回，然隨即又經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非無他人侵占公司款項之可能，應由檢察官待本案判決確定後，另行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仁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慶鐘









選任辯護人  林冠佑律師

            張尚宸律師

被      告  張嘉麟







選任辯護人  楊偉奇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背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761

1號、109年度偵字第7612號、109年度偵字第13497號），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江慶鐘及張嘉麟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如下：

一、江慶鐘於民國103年2月22日起至107年8月8日止，擔任草大

    木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下稱

    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復為草大木休閒旅館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草大木休旅公司）之董事長及六星集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六星集公司；登記負責人為傅信欽）之實際負責人；

    張嘉麟於107年8月8日前任職於六星集公司，並擔任草大木

    公司之經理，復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受江慶

    鐘指示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實際負責人仍為江慶鐘）

    。江慶鐘及張嘉麟均係為草大木公司暨該公司全體股東處理

    事務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義務，為草大木公司

    謀取利益，避免草大木公司承受財產上風險或損害。

二、緣江慶鐘欲在新竹縣北埔鄉進行土地及產業開發，而於103

    年8月7日以其個人名義參與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案

    件第2次拍賣程序，並以總價新臺幣（下同）7,782萬4,888

    元拍得243筆土地，其中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

    00地號、湖東段61、62、66、67、83、84、85、86、87、95

    、97、98地號等16筆林業用地（面積共計1萬465.72坪；拍

    定標價共計565萬6,000元）及坐落新竹縣北埔鄉湖尾段265

    、419、420、422、440、441、442、443、444、446、447、

    448、449、450地號等14筆農牧用地（面積共計1萬4882.507

    坪；拍定標價共計734萬4,000元）等30筆土地（下合稱本案

    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為1,300萬元。江慶鐘拍得上開2

    43筆土地後，又以本案30筆土地其中除上開坐落新竹縣○○鄉

    ○○段00地號土地外之其餘29筆土地設定抵押權，向臺灣中小

    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分行（下稱中小企銀）貸款5,70

    0萬元，用以支付其拍得上開土地之尾款。詎江慶鐘單獨或

    與張嘉麟共同為下列犯行：

(一)江慶鐘代表草大木公司向其本人購買土地部分：

　1.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僅1,300萬元，而

    本院辦理拍賣時委託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

    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488萬2,507元，另江慶鐘向中小

    企銀申請上開抵押貸款時，中小企銀就設定抵押之上開29筆

    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706萬505元，是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

    價或鑑定價額均未達2,000萬元；江慶鐘亦明知依公司法第2

    06條第2項及同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8條之規定，倘其本身

    欲與草大木公司間締結契約、買賣本案30筆土地，因其為契

    約當事人兼利害關係人，需於董事會中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並於董事會討論該議案時離席或退出表決，以

    免產生爭議。

　2.詎江慶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

    於103年11月6日11時許，在草大木公司會議室內，以草大木

    公司董事長之身分召開董事會（下稱103年11月6日董事會）

    ，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林聖凱係江慶鐘之秘書兼特助

    、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賴雅玲係江慶鐘之特助，林聖凱

    及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監察人之

    人頭，其2人並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或監督

    ，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示，

    而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濮家琦、林子皓均僅係任職於草大

    木公司或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對於自己當時被推派為草

    大木公司董事乙事全然不知，亦不知自己曾簽署過之文件中

    包含「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其2人實際上並

    未出席、參與103年11月6日董事會等情，在該次董事會中刻

    意隱瞞本案30筆土地係江慶鐘個人以上開拍定標價拍得之事

    實，且未提出任何鑑價、訪價或關於土地價額客觀評估之資

    料，即指示唯一在場之董事林聖凱同意通過其提出「由草大

    木公司以總價5,906萬2,180元（16筆林業用地以每坪2,000

    元計算，共計3,251萬7,520元；14筆農牧用地以每坪6,000

    元計算，共計2,654萬4,660元）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議案

    。江慶鐘復於決議後，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

    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

    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上開金額向其本人購買本案30筆

    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

    其個人私章。

　3.江慶鐘另於104年間，以其個人名義與賴慶城簽訂日期為「1

    04年3月29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江慶鐘以1,043

    萬元向賴慶城購買鄰近本案30筆土地、坐落新竹縣○○鄉○○段

    000地號之土地（下稱306號土地）後，旋於同年以草大木公

    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交易日期為「

    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1,

    043萬元向其本人購買306號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

    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嗣草大木公司為支

    付上揭購買土地費用及後續開發成本而辦理增資發行新股，

    由該公司股東王世雄、法人股東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大亞創投公司）、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下稱

    國發基金）先後匯入投資款共計7,744萬元予草大木公司名

    下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戶（帳號詳卷）後，

    江慶鐘即承接上揭不法利益之意圖，接續指示不知情之草大

    木公司會計人員賈淑雲以「代墊款」、「土地預付」、「土

    地訂金」、「北埔土地」等開立傳票名義，從草大木公司上

    開玉山商銀帳戶內提領現金交付予江慶鐘，或從該帳戶匯款

    至江慶鐘名下之玉山商銀帳戶等方式，陸續將上開公司股東

    匯入之投資款中共計6,949萬2,180元（包含購買本案30筆土

    地之5,906萬2,180元及購買306號土地之1,043萬元）給付予

    江慶鐘；然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卻始終登記在江慶鐘

    名下，遲未移轉登記予草大木公司。

　4.江慶鐘以上揭方式獲得本案30筆土地買賣契約價金與其取得

    土地成本（即拍定價）之差額共計4,606萬2,180元（計算式

    ：5,906萬2,180元-1,300萬元），以及保有本案30筆土地與

    306號土地登記所有人身分之不法利益。

(二)江慶鐘與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部分

    ：

　1.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立上開契約並已給付全額購地價款予

    江慶鐘後，即於106年間起委託富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

    稱富璟公司）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擬定草大木休

    閒旅館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向新竹縣政府提出非都市土地

    申請變更為一般旅館使用興辦事業計畫，並規劃將本案30筆

    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之使用分區從「山坡地保

    育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而提出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

    ，將上開土地劃分為餐飲區、住宅區、遊憩設施區、沉砂滯

    洪池、聯外道路、保育區及不可開發區等，已著手進行該等

    土地開發準備作業。然草大木公司於107年6月29日股東會改

    選董監事後，由法人股東大亞創投公司指派總經理李文彬出

    任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兼草大木公司之監察人，李文彬

    上任後查核草大木公司相關資料，始發現江慶鐘上揭將本案

    30筆土地以顯高於拍定價額售予草大木公司之事，遂向江慶

    鐘要求查核相關帳務資料。

　2.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週邊土地已進

    入開發準備作業階段，待後續依法完成計畫審核、地目變更

    、分割複丈等相關程序後，即可依計畫進行開發，本案30筆

    土地與306號土地之價值將巨幅增長，草大木公司亦可預期

    藉由該等土地之開發計畫謀取巨大利潤。然江慶鐘為避免其

    上揭高價出售土地之犯行遭發現與究責，竟另與張嘉麟共同

    基於意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犯意聯絡，由江慶鐘指示張

    嘉麟接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並指示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

    中午12時許召開「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下稱107年8月

    9日董事會）」，且未依正常程序發出開會通知、未通知時

    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李文彬，僅由張嘉麟於開會前1日（

    即107年8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告知時任草大木公

    司董事之郝旭烈（亦為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開會時間

    ，致李文彬及當時已排定出差行程之郝旭烈均無法出席107

    年8月9日董事會；江慶鐘及張嘉麟復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

    事之陳雪卿僅係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時任草大木公司董

    事之江華洋係江慶鐘之女兒且未實際任職於草大木公司，其

    2人與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

    草大木公司董事之人頭，其3人均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

    經營、管理，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

    鐘之指示等情，以草大木公司積欠草大木休旅公司款項且營

    運資金不足為由，由張嘉麟在該次董事會中提案並指引上開

    出席之人頭董事決議通過解除上開草大木公司向江慶鐘購買

    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江慶鐘及張嘉麟復

    於該次董事會決議後，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

    鐘簽訂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並公證，約定江慶

    鐘可於108年12月30日前分期退還已收受之土地價金，再接

    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8年4月

    1日」之補充協議書並公證，約定延長江慶鐘就尚未還款部

    分之還款期限；然江慶鐘迄今仍未依約將其已收受之價款全

    額退還予草大木公司，且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始終登

    記在其名下（江慶鐘及張嘉麟嗣後因遭大亞創投公司屢次質

    疑及受本案調查，遂於109年12月16日以時任董事長陳雪卿

    之名義召開董事會，決議取消107年8月9日董事會「解除上

    開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並決議將江慶鐘已返還予草大木

    公司之款項2,686萬8,132元退還予被告江慶鐘；復於110年2

    月23日以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並由董事林聖凱

    之名義提案清算公司）。

　3.江慶鐘及張嘉麟以上揭方式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致草大

    木公司雖依上揭開發計畫負有給付草大木休旅公司3,905萬

    元作為分攤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地目

    變更及開發等費用之義務，然未曾實際取得本案30筆土地、

    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且最終因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遭解除，

    而受有無法如期獲得該等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從江慶

    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　　

(三)因認被告江慶鐘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一)、(二)；被告張嘉麟

    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二)所為，分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

    背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

    ，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

    ，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

    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

    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

    告無罪之判決。末按刑事訴訟法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

    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

    、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

    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

    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

    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

    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0年

    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2人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濮家琦、林子皓、賴慶城、賈淑雲、賴美岑、陳雪卿、許敏珊、郝旭烈、林聖凱、賴雅玲、江華洋、 李文彬於調詢、偵訊或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卷（含投標公告、不動產拍賣筆錄、收據、土地清冊、執行命令、民事聲請狀、購買拍賣不動產貸款特約事項、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等）、該次拍賣網路公告資料、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小企銀函暨所附徵信報告、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額核算表、調查官製被告江慶鐘拍得土地地籍與價額資料、拍定價與估價比對資料、草大木公司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董事會出席簽到簿、東方美人茶故事館購地資料、相關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證人賴慶城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暨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特約事項、306號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草大木公司名下玉山商銀帳戶存摺影本、告訴人提出之草大木公司104年5月29日、同年10月8日、106年3月31日、107年6月8日董事會議紀錄、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草大木公司相關財務報表、草大木公司103、104年度財務報表（扣押物編號：L-4-1、L-4-2）、草大木公司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扣押物編號：L-3-2）、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109年度第4季季報、調查官製草大木公司資金流向圖、帳戶交易明細、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歷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第8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12月27日府環發字第1060170876號公告、證人郝旭烈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畫面、草大木公司107年6月29日107年股東常會會議記錄、同年7月3日107年度第2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同年8月9日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107年8月9日第三次董事會簽到簿、召開107年度股東臨時會通知書、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大會會議紀錄、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會簽到簿、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臺北站前聯合事務所公證書、日期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南京聯合事務所公證書、草大木公司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大亞創投公司函、臺北市商業處函、草大木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草大木公司107、108年資產負債表（帳戶式）、草大木公司109年12月16日109年度第3次董事會會議議程、109年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存證信函、草大木公司110年2月23日110年度第1次董事會會議議程、大亞創投公司提出之經濟部工業局函暨附件、草大木公司110年7月8日股東會錄音譯文、草大木公司董監事查詢結果資料、草大木公司歷年董事會、股東會之會議紀錄暨相關資料、草大木公司之公司登記卷資料、北機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辯稱如下：

一、被告江慶鐘：

　　不爭執上開公訴意旨之客觀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

    稱：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一)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為自己或

    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其係以合理

    、正常市場價格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並無獲取高於市場價格

    之利益。且其並未違背任務之行為，蓋其與草大木公司間之

    交易行為，係經草大木公司事前以董事會決議通過。又其雖

    出售本案30筆土地與公司而尚未移轉所有權，然係因農業發

    展條例第33條無從移轉農地與公司之限制，被告江慶鐘係待

    本案30筆土地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後，方移轉土地所有權與草

    大木公司，況本案30筆土地於111年7月1日經泛亞不動產估

    價師聯合事務所就104年2月1日之價格鑑價之結果為9065萬2

    ,328元，尚高於出售予草大木公司之價格，自難認草大木公

    司受有損害。

　　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與被告張嘉麟

    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

    ，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司

    資金於106年間即有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公司股東不願增資

    ，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且斯時草大木公司已限於

    無資金可供運用，如無從籌措資金，公司將面臨清算、破產

    之窘境，故解除上開契約，並無背信罪之不法意圖。又草大

    木公司於斯時已無力償還草大木休旅公司所墊付之3905萬元

    、被告江慶鐘貸與草大木公司之902萬元及相關員工薪資，

    而面臨無法存續，縱使本案30筆土地有開發利益，然終因公

    司無資金來源而無從將本案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是就

    此而言，難認草大木公司已有因本案土地開發而獲取之 利

    益可能。

二、被告張嘉麟：

　　除爭執被告張嘉麟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期間為107年8月9

    日至108年8月9日外，其餘客觀事實均不爭執，惟堅決否認

    有何犯行，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張嘉麟辯稱：

    並無與被告江慶鐘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

    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

    ，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多次提案進行現

    金增資，然因股東間意見不同而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解除契約，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非被告張嘉麟一人

    決斷，更無造成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自無成立背信罪等語

    。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背信罪之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

    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

    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

    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

    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

    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

    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

    ，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

    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

    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

    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

    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

    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大化

    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決策內容

    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否兼

    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殊的利害關

    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

    整體性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判決意旨參

    照）。又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以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

    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缺乏意思要件，

    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亦難律以本條之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號判決意旨

    參照）。是背信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背信的故意

    ，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損壞本人利益的不法意圖，

    而所謂背信故意，除需對於事務處理權限的濫用或信託義務

    的違背有所認識外，尚須對於背信行為將造成本人的財產損

    失或財產危險有所認識，始足以構成。

二、本院認定之事實：

(一)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一（除被告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起

    至108年9月9日止，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外）、二、二(

    一)1、2、3；(二)1、2部分，業據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

    上開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一)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江慶

    鐘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

    103年11月6日董事會中，指示董事林聖凱通過由草大木公司

    以前開價額購買本案土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

    他利益，論述如下：

　1.關係人交易於實務上實屬常見，現行法規並未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規範應遵循之程序，並要求以「公平市價」進行交易。至於內規遵守與否，不必然與損害相關，許多內規縱使未遵守，亦不當然會造成公司損害，而交易對象(不論是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獲利，並不等同於公司受損害。損害與否，應以與公平市價之差額認定，只要未偏離市價，即未造成公司損害。是否合於實質之交易公平，最終仍要考慮公司是否實際受害，而其公平性之判斷時點，基於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應以最終之實質結果來判斷，始為公允(參吳燦，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競合之法律適用-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評析，月旦實務選評，第四卷第七期，2024年7月)。

　2.進一步言，背信罪為財產犯罪，所考量並非僅係單純被告違

    背信託或濫用權利之問題，更核心之要素，乃係被告有無主

    觀上圖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或使公司受損之意圖。尤其在關

    係人交易中，實務上本非全然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

    要求交易時須符合公司法上之揭露或有相關利益迴避之問題

    ，縱使違反上開揭露或是迴避之要求，亦不等同於背信，更

    需實質審究有無造成公司損害。況且，如僅依據受託者取得

    物品時之原始價格與公司交易時之價差認定背信之有無，將

    會忽略受託者取得物品所可能花費之成本及相關代價，更可

    能在特定狀況產生重大差異而偏離法規範之要求，舉例而言

    ，在受託者如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物品，其取得物品之價格

    為零元，是否即代表受託者此時須以零元之價格將物品轉讓

    公司，此非但強人所難，更可能導致受託者如果符合揭露原

    則及迴避原則時，因此需迂迴將物品轉售他人墊高價格後，

    再轉售回公司，則此時產生之交易成本(如相關代辦費用、

    稅費)均可能由公司吸收，對公司而言，是否違反利益極大

    化恐非無疑。因此，就背信罪之主觀要件及公司是否受有損

    害，均需視該交易時實際之價值是否存有偏離市價之差距方

    為正辦。是以本案中，公訴人僅以被告購入土地時之價格與

    交易時之價格相差即主張被告有圖自己不法利益及公司受有

    損害，尚嫌速斷，自無從以此逕認被告所為有主觀上圖自己

    不法利益之情。

　3.再進一步言，不動產之價值因素多變，非能單純以取得之交

    易價值逕行認定為交易時之市價。且短期價格變動劇烈者亦

    非無可能，尤以在法拍過程中，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如為多筆

    綁定一次拍賣者，倘投標者目光係針對特定幾筆土地，然僅

    因法拍之限制始為一起投標，更可能產生差異（即投標者心

    目中之價值與現實拍定每筆土地之價值間之差額），是就拍

    賣土地而言，更不能僅以拍定價格認定實際交易價值。從而

    被告江慶鐘雖以上開較低價格拍得本案30筆土地，然不能因

    此即認被告江慶鐘所出售之價格與市價不相當。

　4.參以被告江慶鐘同時期向賴慶城購得北埔鄉湖尾段306號土

    地，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保育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

    換算價格為每坪約1萬293元（計算式：3349.92平方公尺*0.

    3025=1013.35坪，總價為1043萬元，每坪約為1萬293元），

    有被告江慶鐘與賴慶城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土地謄本在卷

    可查（偵13497卷一第210-220頁）。顯然較本案江慶鐘與草

    大木公司交易之每坪價格高出許多（農牧用地每坪6000元）

    ，有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5-4

    6頁）。兩相以觀，如被告江慶鐘真有為自己獲取不法利益

    之可能，其豈會以低於上開交易價格之方式與草大木公司簽

    約，更彰顯被告江慶鐘本案交易非出於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

    益為之。又公訴人雖出具上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

    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為1,488萬2,507元，然此時之鑑

    價與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已有時間上之差距，自無

    從以此逕認為本案交易時之正常市價。

　5.至被告江慶鐘於交易過程中似有未揭露自身利害關係、未迴

    避而表決之舉，然江慶鐘於上開交易過程中仍為草大木公司

    主要決策者，上開瑕疵有因草大木公司事後追認而有治癒之

    可能，是尚不能憑此為被告江慶鐘不利之認定。

　6.另公訴人雖以本案30筆土地經被告江慶鐘向銀行設定抵押時

    ，抵押之土地價值僅為1706萬505元，然查，該銀行之鑑價

    方式採「一般估價法，法院拍賣」，且就本案土地之價格鑑

    價方式，純係以「公告現值」為計算等情，有上開不動產抵

    押權設定暨價值核算表在卷可參（他2696卷四第25-34頁）

    ，然此等估價法顯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第三章以下之估

    價方法可區分為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式評估，且如

    為宗地估價者，依同技術規則第四章之宗地估價，更可在土

    地如係數筆合併為一宗土地進行土地利用之估價時，以合併

    後土地估價，是本案銀行貸款所為之鑑價方式既與上開技術

    規則不合，本院自無從審認該鑑價方式為本案30筆土地之市

    場交易價格，是公訴人此部分所指，亦有所誤。

　7.又公訴人雖再以被告江慶鐘保有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登記所

    有人之部分，屬不法利益等語，然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

    條第11款規定，耕地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

    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同條例第

    33條本文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是依上開條例，本案

    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而草大木公司向被告江慶鐘所購入之

    本案30筆土地，均受上開規範之限制，除符合同條例第33條

    但書或第34條之規定者外，不得承受耕地。是以就法制面上

    而言，草大木公司在未符合上開例外規定之前，自無從登記

    為土地所有人，而此部分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所簽訂之

    土地買賣契約書中，已明確載明「第三條：產權移轉、第一

    點：本標的物部分土地參加聯合申請休閒旅館興辦事業，申

    請過地目變更完成，乙方（即被告江慶鐘）應於30天內，依

    照所有權移轉規範作業，乙方不得藉故拖延」等情，有上開

    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0頁），是就此而言

    ，江慶鐘雖為本案30筆土地之登記名義人，然係因現實上本

    案30筆土地尚未通過地目變更，自無從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

    司所有，公訴人以此逕認被告江慶鐘保有登記名義人屬不法

    利益，尚有誤會。

　8.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江慶鐘就公訴人所指前開事實二(一)

    部分，尚與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

    自難逕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

(三)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二)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張嘉

    麟、江慶鐘有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

    司之利益，於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中，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

    約之決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

    下：　　

　1.背信罪為結果犯，關於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之

    認定，固應從經濟上角度為評價本人財產是否減少或未能增

    加，惟仍應遵循民商法上之規範，以免逾越刑法之謙抑性。

    關於損害範圍，自應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而為

    認定。是背信行為致生之損害，可分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

    ）與所失利益（消極損害）二種。前者係既存利益減少所受

    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

    之。後者為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

    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

    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

    望或可能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

    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並非漫無限制（最高法

    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首先，就本案公訴人所認草大木公司所受之損害，為未曾取

    得本案30筆土地之所有權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並因解

    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損失如期獲得之土地增值、開發利益

    及未能由被告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然查，就草大

    木公司未能取得登記為本案30筆土地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

    權人，係因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在未符合農業發展條例之

    例外規定下，自無從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

    ，而被告江慶鐘又未曾否認草大木公司為上開土地之實質所

    有權人，則此時雖為名實不符之情況，即草大木公司為實質

    上所有權人，然礙於法規之原因，暫且登記為被告江慶鐘所

    有，待法規限制解除後，始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此

    種借名登記之情形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草大木公司雖因前

    揭原因暫時未能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然是否即代表

    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顯非無疑，是此部分無從為不利被告

    2人之認定。

　3.又針對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一情，是否造成草大木

    公司之損害，公訴人雖以本案土地經新竹縣政府於106年12

    月27日函文公告「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

    明書」審查結論...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情（

    他2696卷一第65頁），因而認本案30筆土地地目即將變更完

    成。然查，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與本案土地有何關

    聯，未見公訴人指明，是否與本案土地有關，已有疑義。再

    者，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內容，僅為該興辦事業計畫

    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與本案地目是否據此得以

    變更成功，亦未見公訴人舉證說明。參以公訴人論告時說明

    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地目變更即將成功，然上開新竹縣

    政府之函文日期與本案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決議之日，已逾

    半年之久，更難以認定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即將地目變

    更成功。

　4.又公訴人雖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中案由三提

    案說明：公司待與草大木休旅公司申請土地變更案中(10972

    .93坪土地，預計年底變更完成)，因而認被告張嘉麟上開10

    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損及公司利益等語，然查，就107年

    6月8日董事會上開案由三，雖有提及預計年底變更完成，但

    後續被告江慶鐘提列相關費用，並依據分擔項目提案討論由

    股東增資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 （他9295卷

    第66頁），可見該次董事會提案並非僅針對本案土地可能地

    目變更，而更係強調公司營運上有資金需求，來因應變更土

    地之費用支出，則斯時本案土地是否已可完成地目變更，尚

    且有疑。

　5.另比對草大木公司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紀錄，該次出席人

    員有被告江慶鐘、證人即告訴人兼董事李文彬、董事郝旭烈

    、黃瑞明、賴美岑、鄧婕珊及監事出席，且案由三提及「北

    埔藝術茶園現況及種植進度」、案由四提及「土地變更執行

    及使用狀況」，有相關土地變更時程表、東方美人故事館面

    積說明、使用草大木名稱登記公司關係說明、目前北埔土地

    相關使用規劃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可參（他9295卷一

    第51-58頁），足見本案土地變更時程非短，程序事項繁多

    ，而告訴人就上開情事並無不知之理，其僅以被告江慶鐘於

    107年6月8日之董事會提案即認本案土地可變更完成，尚嫌

    速斷。

　6.又公訴人以本案30筆土地地目變更登記完成後，將有高達數

    10億元之土地價值，然經被告張嘉麟為上開解除契約後，導

    致草大木公司預期之價值減損等語，然查，公訴人主張之上

    情，並未提供相關實質證據佐證，而僅以草大木公司104年1

    0月8日董事會議事錄所提及之現況如變更為遊憩用地後，每

    坪價格區間為5-10萬元等情（他9295卷第60頁、院卷六第86

    頁）作為依據，然查，此價值僅為預估之價值，且預估之標

    準、計算方式為何不得而知。況且，本案土地是否真能通過

    地目變更，在草大木公司當時可能無多餘資金可以運用之情

    形下，能否持續投入資金為之，並非無疑，則此預估之利益

    是否為真而具有客觀確定性，殊值懷疑，尚難認定因被告張

    嘉麟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受有上開所失利益。　　

　7.公訴人再以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導

    致草大木公司無端負擔2632萬元之巨額債務等語，然查，草

    大木公司就本案土地與草大木農創公司、草大木休旅公司合

    作並依比例（即11%）負擔等情，有上開106年3月31日董事

    會議事錄可參，則草大木公司因此依據上開合作比例負擔土

    地價值，本係依照公司內部營運事項為之，公訴人逕認定上

    開分擔致草大木公司受損，尚屬無據。

　8.至公訴人雖以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本案土地合約後

    ，被告江慶鐘將賣得土地價金返還草大木公司後，隨即遭草

    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另涉侵占罪嫌等語，然查，此部分事

    實並未經公訴人於起訴書載明，僅公訴人論告時說明，則是

    否業經公訴人起訴而在本件審理範圍，本有疑義。況且侵占

    與背信為不同之犯罪事實，而本件公訴人所指上開證據，均

    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自無變更起訴法條，

    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

    2人就所涉背信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

    ，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均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陸、至草大木公司董事會所為上開103年11月6日之董事會決議，

    是否實際上真有召開，相關董事之證述有所不一，而如上開

    會議並未實際開會，然草大木公司竟可依據會議製作董事會

    議紀錄及簽到簿，則上開會議出席人員、簽到人員、製作文

    書人員另可能涉犯刑法第215條、第216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

    不實文書罪；又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後，被告

    江慶鐘雖將款項匯回，然隨即又經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

    非無他人侵占公司款項之可能，應由檢察官待本案判決確定

    後，另行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仁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馮品

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36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慶鐘









選任辯護人  林冠佑律師

            張尚宸律師

被      告  張嘉麟







選任辯護人  楊偉奇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背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7611號、109年度偵字第7612號、109年度偵字第134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慶鐘及張嘉麟均無罪。

　　理　由

壹、公訴意旨如下：

一、江慶鐘於民國103年2月22日起至107年8月8日止，擔任草大木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號4樓；下稱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復為草大木休閒旅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草大木休旅公司）之董事長及六星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六星集公司；登記負責人為傅信欽）之實際負責人；張嘉麟於107年8月8日前任職於六星集公司，並擔任草大木公司之經理，復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受江慶鐘指示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實際負責人仍為江慶鐘）。江慶鐘及張嘉麟均係為草大木公司暨該公司全體股東處理事務之人，應盡善良管理人注意及忠實義務，為草大木公司謀取利益，避免草大木公司承受財產上風險或損害。

二、緣江慶鐘欲在新竹縣北埔鄉進行土地及產業開發，而於103年8月7日以其個人名義參與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案件第2次拍賣程序，並以總價新臺幣（下同）7,782萬4,888元拍得243筆土地，其中坐落新竹縣○○鄉○○段000○000○000○000地號、湖東段61、62、66、67、83、84、85、86、87、95、97、98地號等16筆林業用地（面積共計1萬465.72坪；拍定標價共計565萬6,000元）及坐落新竹縣北埔鄉湖尾段265、419、420、422、440、441、442、443、444、446、447、448、449、450地號等14筆農牧用地（面積共計1萬4882.507坪；拍定標價共計734萬4,000元）等30筆土地（下合稱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為1,300萬元。江慶鐘拍得上開243筆土地後，又以本案30筆土地其中除上開坐落新竹縣○○鄉○○段00地號土地外之其餘29筆土地設定抵押權，向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分行（下稱中小企銀）貸款5,700萬元，用以支付其拍得上開土地之尾款。詎江慶鐘單獨或與張嘉麟共同為下列犯行：

(一)江慶鐘代表草大木公司向其本人購買土地部分：

　1.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共計僅1,300萬元，而本院辦理拍賣時委託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488萬2,507元，另江慶鐘向中小企銀申請上開抵押貸款時，中小企銀就設定抵押之上開29筆土地鑑價總值亦僅1,706萬505元，是本案30筆土地之拍定標價或鑑定價額均未達2,000萬元；江慶鐘亦明知依公司法第206條第2項及同條第4項準用同法第178條之規定，倘其本身欲與草大木公司間締結契約、買賣本案30筆土地，因其為契約當事人兼利害關係人，需於董事會中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並於董事會討論該議案時離席或退出表決，以免產生爭議。

　2.詎江慶鐘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3年11月6日11時許，在草大木公司會議室內，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召開董事會（下稱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林聖凱係江慶鐘之秘書兼特助、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賴雅玲係江慶鐘之特助，林聖凱及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監察人之人頭，其2人並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或監督，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示，而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濮家琦、林子皓均僅係任職於草大木公司或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對於自己當時被推派為草大木公司董事乙事全然不知，亦不知自己曾簽署過之文件中包含「103年11月6日董事會出席簽到簿」，其2人實際上並未出席、參與103年11月6日董事會等情，在該次董事會中刻意隱瞞本案30筆土地係江慶鐘個人以上開拍定標價拍得之事實，且未提出任何鑑價、訪價或關於土地價額客觀評估之資料，即指示唯一在場之董事林聖凱同意通過其提出「由草大木公司以總價5,906萬2,180元（16筆林業用地以每坪2,000元計算，共計3,251萬7,520元；14筆農牧用地以每坪6,000元計算，共計2,654萬4,660元）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議案。江慶鐘復於決議後，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上開金額向其本人購買本案30筆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

　3.江慶鐘另於104年間，以其個人名義與賴慶城簽訂日期為「104年3月29日」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江慶鐘以1,043萬元向賴慶城購買鄰近本案30筆土地、坐落新竹縣○○鄉○○段000地號之土地（下稱306號土地）後，旋於同年以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之身分代表草大木公司與其本人簽訂交易日期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約定由草大木公司以1,043萬元向其本人購買306號土地，並在該契約書上蓋印其持有之草大木公司大、小章及其個人私章。嗣草大木公司為支付上揭購買土地費用及後續開發成本而辦理增資發行新股，由該公司股東王世雄、法人股東大亞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亞創投公司）、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下稱國發基金）先後匯入投資款共計7,744萬元予草大木公司名下之玉山商業銀行（下稱玉山商銀）帳戶（帳號詳卷）後，江慶鐘即承接上揭不法利益之意圖，接續指示不知情之草大木公司會計人員賈淑雲以「代墊款」、「土地預付」、「土地訂金」、「北埔土地」等開立傳票名義，從草大木公司上開玉山商銀帳戶內提領現金交付予江慶鐘，或從該帳戶匯款至江慶鐘名下之玉山商銀帳戶等方式，陸續將上開公司股東匯入之投資款中共計6,949萬2,180元（包含購買本案30筆土地之5,906萬2,180元及購買306號土地之1,043萬元）給付予江慶鐘；然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卻始終登記在江慶鐘名下，遲未移轉登記予草大木公司。

　4.江慶鐘以上揭方式獲得本案30筆土地買賣契約價金與其取得土地成本（即拍定價）之差額共計4,606萬2,180元（計算式：5,906萬2,180元-1,300萬元），以及保有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登記所有人身分之不法利益。

(二)江慶鐘與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部分：

　1.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立上開契約並已給付全額購地價款予江慶鐘後，即於106年間起委託富璟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富璟公司）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擬定草大木休閒旅館申請書暨開發計畫書，向新竹縣政府提出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為一般旅館使用興辦事業計畫，並規劃將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之使用分區從「山坡地保育區」變更為「特定專用區」，而提出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將上開土地劃分為餐飲區、住宅區、遊憩設施區、沉砂滯洪池、聯外道路、保育區及不可開發區等，已著手進行該等土地開發準備作業。然草大木公司於107年6月29日股東會改選董監事後，由法人股東大亞創投公司指派總經理李文彬出任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兼草大木公司之監察人，李文彬上任後查核草大木公司相關資料，始發現江慶鐘上揭將本案30筆土地以顯高於拍定價額售予草大木公司之事，遂向江慶鐘要求查核相關帳務資料。

　2.江慶鐘明知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週邊土地已進入開發準備作業階段，待後續依法完成計畫審核、地目變更、分割複丈等相關程序後，即可依計畫進行開發，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價值將巨幅增長，草大木公司亦可預期藉由該等土地之開發計畫謀取巨大利潤。然江慶鐘為避免其上揭高價出售土地之犯行遭發現與究責，竟另與張嘉麟共同基於意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犯意聯絡，由江慶鐘指示張嘉麟接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並指示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中午12時許召開「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下稱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且未依正常程序發出開會通知、未通知時任草大木公司監察人之李文彬，僅由張嘉麟於開會前1日（即107年8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告知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郝旭烈（亦為大亞創投公司之法人代表）開會時間，致李文彬及當時已排定出差行程之郝旭烈均無法出席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江慶鐘及張嘉麟復利用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陳雪卿僅係六星集公司之一般員工、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江華洋係江慶鐘之女兒且未實際任職於草大木公司，其2人與時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賴雅玲均係受江慶鐘指派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之人頭，其3人均未實際參與草大木公司之經營、管理，對於公司營運情形全然不知，完全聽命於江慶鐘之指示等情，以草大木公司積欠草大木休旅公司款項且營運資金不足為由，由張嘉麟在該次董事會中提案並指引上開出席之人頭董事決議通過解除上開草大木公司向江慶鐘購買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之買賣契約。江慶鐘及張嘉麟復於該次董事會決議後，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並公證，約定江慶鐘可於108年12月30日前分期退還已收受之土地價金，再接續由張嘉麟代表草大木公司與江慶鐘簽訂日期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並公證，約定延長江慶鐘就尚未還款部分之還款期限；然江慶鐘迄今仍未依約將其已收受之價款全額退還予草大木公司，且本案30筆土地與306號土地始終登記在其名下（江慶鐘及張嘉麟嗣後因遭大亞創投公司屢次質疑及受本案調查，遂於109年12月16日以時任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決議取消107年8月9日董事會「解除上開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並決議將江慶鐘已返還予草大木公司之款項2,686萬8,132元退還予被告江慶鐘；復於110年2月23日以董事長陳雪卿之名義召開董事會，並由董事林聖凱之名義提案清算公司）。

　3.江慶鐘及張嘉麟以上揭方式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致草大木公司雖依上揭開發計畫負有給付草大木休旅公司3,905萬元作為分攤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及其他周邊土地地目變更及開發等費用之義務，然未曾實際取得本案30筆土地、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且最終因上開土地買賣契約遭解除，而受有無法如期獲得該等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從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　　

(三)因認被告江慶鐘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一)、(二)；被告張嘉麟就上開犯罪事實二(二)所為，分別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等語。

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末按刑事訴訟法新制採行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後，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法院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雖有證據調查之職責，但無蒐集被告犯罪證據之義務，是倘檢察官無法提出證據，以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俾落實無罪推定原則，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036號判決意旨參照）。

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2人於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濮家琦、林子皓、賴慶城、賈淑雲、賴美岑、陳雪卿、許敏珊、郝旭烈、林聖凱、賴雅玲、江華洋、 李文彬於調詢、偵訊或本院審理中之證述，本院101年度司執字第32760號卷（含投標公告、不動產拍賣筆錄、收據、土地清冊、執行命令、民事聲請狀、購買拍賣不動產貸款特約事項、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等）、該次拍賣網路公告資料、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出具之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中小企銀函暨所附徵信報告、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額核算表、調查官製被告江慶鐘拍得土地地籍與價額資料、拍定價與估價比對資料、草大木公司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董事會出席簽到簿、東方美人茶故事館購地資料、相關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2月26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證人賴慶城提出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暨買賣價金履約保證申請書、特約事項、306號土地之登記謄本、日期為「104年5月13日」之土地買賣契約書、草大木公司名下玉山商銀帳戶存摺影本、告訴人提出之草大木公司104年5月29日、同年10月8日、106年3月31日、107年6月8日董事會議紀錄、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草大木公司相關財務報表、草大木公司103、104年度財務報表（扣押物編號：L-4-1、L-4-2）、草大木公司104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3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扣押物編號：L-3-2）、行政院國家發展基金管理會109年度第4季季報、調查官製草大木公司資金流向圖、帳戶交易明細、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歷次專案小組審查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第8次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新竹縣政府106年12月27日府環發字第1060170876號公告、證人郝旭烈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畫面、草大木公司107年6月29日107年股東常會會議記錄、同年7月3日107年度第2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同年8月9日107年度第3次臨時董事會議紀錄、107年8月9日第三次董事會簽到簿、召開107年度股東臨時會通知書、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大會會議紀錄、107年8月10日股東臨時會簽到簿、日期為「107年8月16日」之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臺北站前聯合事務所公證書、日期為「108年4月1日」之補充協議書及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南京聯合事務所公證書、草大木公司10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大亞創投公司函、臺北市商業處函、草大木公司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105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草大木公司107、108年資產負債表（帳戶式）、草大木公司109年12月16日109年度第3次董事會會議議程、109年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存證信函、草大木公司110年2月23日110年度第1次董事會會議議程、大亞創投公司提出之經濟部工業局函暨附件、草大木公司110年7月8日股東會錄音譯文、草大木公司董監事查詢結果資料、草大木公司歷年董事會、股東會之會議紀錄暨相關資料、草大木公司之公司登記卷資料、北機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等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2人辯稱如下：

一、被告江慶鐘：

　　不爭執上開公訴意旨之客觀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一)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其係以合理、正常市場價格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並無獲取高於市場價格之利益。且其並未違背任務之行為，蓋其與草大木公司間之交易行為，係經草大木公司事前以董事會決議通過。又其雖出售本案30筆土地與公司而尚未移轉所有權，然係因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無從移轉農地與公司之限制，被告江慶鐘係待本案30筆土地變更土地使用分區後，方移轉土地所有權與草大木公司，況本案30筆土地於111年7月1日經泛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就104年2月1日之價格鑑價之結果為9065萬2,328元，尚高於出售予草大木公司之價格，自難認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

　　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江慶鐘並無與被告張嘉麟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於106年間即有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公司股東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且斯時草大木公司已限於無資金可供運用，如無從籌措資金，公司將面臨清算、破產之窘境，故解除上開契約，並無背信罪之不法意圖。又草大木公司於斯時已無力償還草大木休旅公司所墊付之3905萬元、被告江慶鐘貸與草大木公司之902萬元及相關員工薪資，而面臨無法存續，縱使本案30筆土地有開發利益，然終因公司無資金來源而無從將本案土地申請變更為遊憩用地，是就此而言，難認草大木公司已有因本案土地開發而獲取之 利益可能。

二、被告張嘉麟：

　　除爭執被告張嘉麟擔任草大木公司董事長期間為107年8月9日至108年8月9日外，其餘客觀事實均不爭執，惟堅決否認有何犯行，就上開公訴意旨二(二)部分，被告張嘉麟辯稱：並無與被告江慶鐘共同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損害草大木公司利益之不法意圖，本案被告張嘉麟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係因草大木公司資金入不敷出之情事，且多次提案進行現金增資，然因股東間意見不同而不願增資，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解除契約，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並非被告張嘉麟一人決斷，更無造成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自無成立背信罪等語。

伍、本院之判斷：

一、按背信罪之違背職務行為，一般而言，在本質上含有違反信託義務之特徵，而行為人是否違反信託義務，涉及公司經營之合理「商業判斷法則」，此項法則包括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的合理性判斷。法院在審理是類個案時，固然不能就「行為人所為決定是否正確」或「行為人應作如何的決定」等涉及商業經營的專業考量為事後審查，以免干預市場機制；然法院為維護公平正義，判斷行為人之行為是否違背其職務時，職責上必須審查者，自當包括行為人作成該決定時，「是否已盡其應有之謹慎態度（注意義務）」及「真心相信其決定係置於一個合理的基礎上（忠實義務）」。具體言之，欲審究行為人有無違背信託義務（即違背職務之行為），可以其決策及行為是否建立在合理性的基準上，加以綜合判斷。而此一合理性基準，並非以公司業績（或股東利益）極大化等之功利思考為唯一參考因素，尚應權衡行為人之決策內容是否符合公平原則、有無特殊性應優先考量的因素、是否兼顧非財務因素的重要性、是否只顧慮單一關係特殊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決策過程是否符合程序正義的要求等因素，為一整體性判斷（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0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以有取得不法利益或損害本人利益之意圖為必要，若無此意圖，即屬缺乏意思要件，縱有違背任務之行為，並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亦難律以本條之罪（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21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背信罪的行為人，在主觀上必須具有背信的故意，以及為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或損壞本人利益的不法意圖，而所謂背信故意，除需對於事務處理權限的濫用或信託義務的違背有所認識外，尚須對於背信行為將造成本人的財產損失或財產危險有所認識，始足以構成。

二、本院認定之事實：

(一)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一（除被告張嘉麟於107年8月9日起至108年9月9日止，擔任草大木公司之董事長外）、二、二(一)1、2、3；(二)1、2部分，業據被告2人所不爭執，並有上開證據在卷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一)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江慶鐘有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3年11月6日董事會中，指示董事林聖凱通過由草大木公司以前開價額購買本案土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下：

　1.關係人交易於實務上實屬常見，現行法規並未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規範應遵循之程序，並要求以「公平市價」進行交易。至於內規遵守與否，不必然與損害相關，許多內規縱使未遵守，亦不當然會造成公司損害，而交易對象(不論是關係人或非關係人)獲利，並不等同於公司受損害。損害與否，應以與公平市價之差額認定，只要未偏離市價，即未造成公司損害。是否合於實質之交易公平，最終仍要考慮公司是否實際受害，而其公平性之判斷時點，基於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應以最終之實質結果來判斷，始為公允(參吳燦，不合營業常規交易與特別背信罪競合之法律適用-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8年度台上大四字第2261號裁定評析，月旦實務選評，第四卷第七期，2024年7月)。

　2.進一步言，背信罪為財產犯罪，所考量並非僅係單純被告違背信託或濫用權利之問題，更核心之要素，乃係被告有無主觀上圖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或使公司受損之意圖。尤其在關係人交易中，實務上本非全然禁止公司與關係人交易，僅係要求交易時須符合公司法上之揭露或有相關利益迴避之問題，縱使違反上開揭露或是迴避之要求，亦不等同於背信，更需實質審究有無造成公司損害。況且，如僅依據受託者取得物品時之原始價格與公司交易時之價差認定背信之有無，將會忽略受託者取得物品所可能花費之成本及相關代價，更可能在特定狀況產生重大差異而偏離法規範之要求，舉例而言，在受託者如係因繼承或受贈取得物品，其取得物品之價格為零元，是否即代表受託者此時須以零元之價格將物品轉讓公司，此非但強人所難，更可能導致受託者如果符合揭露原則及迴避原則時，因此需迂迴將物品轉售他人墊高價格後，再轉售回公司，則此時產生之交易成本(如相關代辦費用、稅費)均可能由公司吸收，對公司而言，是否違反利益極大化恐非無疑。因此，就背信罪之主觀要件及公司是否受有損害，均需視該交易時實際之價值是否存有偏離市價之差距方為正辦。是以本案中，公訴人僅以被告購入土地時之價格與交易時之價格相差即主張被告有圖自己不法利益及公司受有損害，尚嫌速斷，自無從以此逕認被告所為有主觀上圖自己不法利益之情。

　3.再進一步言，不動產之價值因素多變，非能單純以取得之交易價值逕行認定為交易時之市價。且短期價格變動劇烈者亦非無可能，尤以在法拍過程中，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如為多筆綁定一次拍賣者，倘投標者目光係針對特定幾筆土地，然僅因法拍之限制始為一起投標，更可能產生差異（即投標者心目中之價值與現實拍定每筆土地之價值間之差額），是就拍賣土地而言，更不能僅以拍定價格認定實際交易價值。從而被告江慶鐘雖以上開較低價格拍得本案30筆土地，然不能因此即認被告江慶鐘所出售之價格與市價不相當。

　4.參以被告江慶鐘同時期向賴慶城購得北埔鄉湖尾段306號土地，土地使用分區為山坡保育地、使用地類別為農牧用地，換算價格為每坪約1萬293元（計算式：3349.92平方公尺*0.3025=1013.35坪，總價為1043萬元，每坪約為1萬293元），有被告江慶鐘與賴慶城簽立土地買賣契約書、土地謄本在卷可查（偵13497卷一第210-220頁）。顯然較本案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之每坪價格高出許多（農牧用地每坪6000元），有103年11月6日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5-46頁）。兩相以觀，如被告江慶鐘真有為自己獲取不法利益之可能，其豈會以低於上開交易價格之方式與草大木公司簽約，更彰顯被告江慶鐘本案交易非出於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為之。又公訴人雖出具上開福田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就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鑑價總值為1,488萬2,507元，然此時之鑑價與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交易已有時間上之差距，自無從以此逕認為本案交易時之正常市價。

　5.至被告江慶鐘於交易過程中似有未揭露自身利害關係、未迴避而表決之舉，然江慶鐘於上開交易過程中仍為草大木公司主要決策者，上開瑕疵有因草大木公司事後追認而有治癒之可能，是尚不能憑此為被告江慶鐘不利之認定。

　6.另公訴人雖以本案30筆土地經被告江慶鐘向銀行設定抵押時，抵押之土地價值僅為1706萬505元，然查，該銀行之鑑價方式採「一般估價法，法院拍賣」，且就本案土地之價格鑑價方式，純係以「公告現值」為計算等情，有上開不動產抵押權設定暨價值核算表在卷可參（他2696卷四第25-34頁），然此等估價法顯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中第三章以下之估價方法可區分為比較法、收益法、成本法等方式評估，且如為宗地估價者，依同技術規則第四章之宗地估價，更可在土地如係數筆合併為一宗土地進行土地利用之估價時，以合併後土地估價，是本案銀行貸款所為之鑑價方式既與上開技術規則不合，本院自無從審認該鑑價方式為本案30筆土地之市場交易價格，是公訴人此部分所指，亦有所誤。

　7.又公訴人雖再以被告江慶鐘保有本案30筆土地之土地登記所有人之部分，屬不法利益等語，然查，依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1款規定，耕地係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同條例第33條本文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是依上開條例，本案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而草大木公司向被告江慶鐘所購入之本案30筆土地，均受上開規範之限制，除符合同條例第33條但書或第34條之規定者外，不得承受耕地。是以就法制面上而言，草大木公司在未符合上開例外規定之前，自無從登記為土地所有人，而此部分被告江慶鐘與草大木公司所簽訂之土地買賣契約書中，已明確載明「第三條：產權移轉、第一點：本標的物部分土地參加聯合申請休閒旅館興辦事業，申請過地目變更完成，乙方（即被告江慶鐘）應於30天內，依照所有權移轉規範作業，乙方不得藉故拖延」等情，有上開土地買賣契約書在卷可參（他9295卷第40頁），是就此而言，江慶鐘雖為本案30筆土地之登記名義人，然係因現實上本案30筆土地尚未通過地目變更，自無從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公訴人以此逕認被告江慶鐘保有登記名義人屬不法利益，尚有誤會。

　8.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江慶鐘就公訴人所指前開事實二(一)部分，尚與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自難逕以該條項之罪責相繩。

(三)就上開公訴意旨之事實二(二)之部分，爭點實為：被告張嘉麟、江慶鐘有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及損害草大木公司之利益，於107年8月9日董事會中，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因而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論述如下：　　

　1.背信罪為結果犯，關於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之認定，固應從經濟上角度為評價本人財產是否減少或未能增加，惟仍應遵循民商法上之規範，以免逾越刑法之謙抑性。關於損害範圍，自應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第2項規定而為認定。是背信行為致生之損害，可分為所受損害（積極損害）與所失利益（消極損害）二種。前者係既存利益減少所受之積極損害，須與責任原因事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後者為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該所失利益，固不以現實有此具體利益為限，惟該可得預期之利益，亦非指僅有取得利益之希望或可能已足，尚須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具有客觀之確定性，並非漫無限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84號判決意旨參照）。

　2.首先，就本案公訴人所認草大木公司所受之損害，為未曾取得本案30筆土地之所有權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並因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損失如期獲得之土地增值、開發利益及未能由被告江慶鐘處取回全額價金之損害。然查，就草大木公司未能取得登記為本案30筆土地及第306號土地之所有權人，係因草大木公司為私法人，在未符合農業發展條例之例外規定下，自無從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而被告江慶鐘又未曾否認草大木公司為上開土地之實質所有權人，則此時雖為名實不符之情況，即草大木公司為實質上所有權人，然礙於法規之原因，暫且登記為被告江慶鐘所有，待法規限制解除後，始移轉登記為草大木公司所有，此種借名登記之情形於實務上並非少見，是草大木公司雖因前揭原因暫時未能登記為上開土地之所有權人，然是否即代表草大木公司受有損害，顯非無疑，是此部分無從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3.又針對解除本案土地買賣契約之決議一情，是否造成草大木公司之損害，公訴人雖以本案土地經新竹縣政府於106年12月27日函文公告「草大木休閒旅館興辦事業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審查結論...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等情（他2696卷一第65頁），因而認本案30筆土地地目即將變更完成。然查，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與本案土地有何關聯，未見公訴人指明，是否與本案土地有關，已有疑義。再者，上開新竹縣政府公告之函文內容，僅為該興辦事業計畫無須進入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與本案地目是否據此得以變更成功，亦未見公訴人舉證說明。參以公訴人論告時說明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地目變更即將成功，然上開新竹縣政府之函文日期與本案107年8月9日董事會決議之日，已逾半年之久，更難以認定上開函文即代表本案土地即將地目變更成功。

　4.又公訴人雖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中案由三提案說明：公司待與草大木休旅公司申請土地變更案中(10972.93坪土地，預計年底變更完成)，因而認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損及公司利益等語，然查，就107年6月8日董事會上開案由三，雖有提及預計年底變更完成，但後續被告江慶鐘提列相關費用，並依據分擔項目提案討論由股東增資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事錄在卷可查 （他9295卷第66頁），可見該次董事會提案並非僅針對本案土地可能地目變更，而更係強調公司營運上有資金需求，來因應變更土地之費用支出，則斯時本案土地是否已可完成地目變更，尚且有疑。

　5.另比對草大木公司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紀錄，該次出席人員有被告江慶鐘、證人即告訴人兼董事李文彬、董事郝旭烈、黃瑞明、賴美岑、鄧婕珊及監事出席，且案由三提及「北埔藝術茶園現況及種植進度」、案由四提及「土地變更執行及使用狀況」，有相關土地變更時程表、東方美人故事館面積說明、使用草大木名稱登記公司關係說明、目前北埔土地相關使用規劃等情，有上開董事會議紀錄可參（他9295卷一第51-58頁），足見本案土地變更時程非短，程序事項繁多，而告訴人就上開情事並無不知之理，其僅以被告江慶鐘於107年6月8日之董事會提案即認本案土地可變更完成，尚嫌速斷。

　6.又公訴人以本案30筆土地地目變更登記完成後，將有高達數10億元之土地價值，然經被告張嘉麟為上開解除契約後，導致草大木公司預期之價值減損等語，然查，公訴人主張之上情，並未提供相關實質證據佐證，而僅以草大木公司104年10月8日董事會議事錄所提及之現況如變更為遊憩用地後，每坪價格區間為5-10萬元等情（他9295卷第60頁、院卷六第86頁）作為依據，然查，此價值僅為預估之價值，且預估之標準、計算方式為何不得而知。況且，本案土地是否真能通過地目變更，在草大木公司當時可能無多餘資金可以運用之情形下，能否持續投入資金為之，並非無疑，則此預估之利益是否為真而具有客觀確定性，殊值懷疑，尚難認定因被告張嘉麟解除契約導致草大木公司受有上開所失利益。　　

　7.公訴人再以被告張嘉麟上開107年8月9日之董事會決議，導致草大木公司無端負擔2632萬元之巨額債務等語，然查，草大木公司就本案土地與草大木農創公司、草大木休旅公司合作並依比例（即11%）負擔等情，有上開106年3月31日董事會議事錄可參，則草大木公司因此依據上開合作比例負擔土地價值，本係依照公司內部營運事項為之，公訴人逕認定上開分擔致草大木公司受損，尚屬無據。

　8.至公訴人雖以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本案土地合約後，被告江慶鐘將賣得土地價金返還草大木公司後，隨即遭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另涉侵占罪嫌等語，然查，此部分事實並未經公訴人於起訴書載明，僅公訴人論告時說明，則是否業經公訴人起訴而在本件審理範圍，本有疑義。況且侵占與背信為不同之犯罪事實，而本件公訴人所指上開證據，均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自無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2人就所涉背信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均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

陸、至草大木公司董事會所為上開103年11月6日之董事會決議，是否實際上真有召開，相關董事之證述有所不一，而如上開會議並未實際開會，然草大木公司竟可依據會議製作董事會議紀錄及簽到簿，則上開會議出席人員、簽到人員、製作文書人員另可能涉犯刑法第215條、第216條之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又草大木公司與被告江慶鐘解除契約後，被告江慶鐘雖將款項匯回，然隨即又經草大木公司轉出，此部分非無他人侵占公司款項之可能，應由檢察官待本案判決確定後，另行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郁仁提起公訴，由檢察官邱宇謙、陳昭德、馮品捷、張馨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黃美盈

　　　　　　　　　　　　　　　　　　法　官　蔡玉琪

　　　　　　　　　　　　　　　　　　法　官　李建慶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22　　日

　　　　　　　　　　　　　　　　　　書記官　張慧儀



